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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州市篇

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方能牢牢把握正确方向。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才能赢得群众满意。

今年以来，禹州市人民检察院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政法

队伍教育整顿和党史学习教育为抓手，以“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为落脚点，筑牢思想根基，凝聚奋进力量，紧紧围绕人民群众在民

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更高层次、更丰富内涵的需

求，牢固树立双赢多赢共赢监督理念，高标准、严要求办好每一个案

件，用更主动的担当、更扎实的工作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的司法获

得感。

“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身为‘检察人’，我们将自觉

在服务大局中、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中、在保障人民权益中担当作

为，肩负起新的历史使命，为保障人民幸福、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作

出更大贡献。”禹州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汪伟宏表示。

11 月 8 日，初冬的玩北村晴冷，位于村东侧煤土
沟的“禹县玩花台第六区抗日人民政府旧址”迎来了
又一批参观者——30 余名检察官。其中一人名叫张
克，是禹州市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副主任。

“跟 8 个月前相比，变化太大了，曾经的这里破败
不堪！”站在旧址前透水砖铺就的红色纪念广场上，
望着一侧的“玩花台七烈士”（肖戴天、艾文谦、万需、
杨金山、赵栓紧、李超群、刘振坤）革命英烈纪念展
栏，已经是第 6次来这里的张克感叹道。

今年 3 月，按照河南省人民检察院与中国人民解
放军郑州军事检察院部署，禹州市人民检察院组织
开展了红色资源保护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对辖
区 17 处革命遗址遗迹等红色资源进行全面排查，发
现位于禹州市苌庄镇玩北村的“禹县玩花台第六区
抗日人民政府旧址”，因相关部门疏于管理，致道路
年久失修、杂草丛生、破败不堪，革命遗物存放随意
存在损毁情形，已不能满足纪念、教育、参观的用途。

因该案件属于英烈保护领域，该检察院及时向
上级院作出请示并获批。那么，此案是否达到立案
标准呢？这就要弄清三个问题：一、是否革命旧址？
二、是否文物保护单位？三、旧址所有权归谁？

对此，中国人民解放军郑州军事检察院、禹州市
人民检察院共同进行了调查核实。经查，1945 年，八
路军豫西支队在此建立禹县第六区抗日人民政府，
肖戴天任区长。旧址原为玩花台杜家楼院，原貌为
四进宅院，现仅存过厅三间，2017 年被纳入市级文物
保护单位。“旧址是肖戴天工作牺牲地，承载着党和

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是不可再生的红色宝贵
资源，应当得到保护。”张克认为。

那 么 ，谁 又 是 此 处 革 命 旧 址 的 保 护 适 格 主 体
呢？根据“三定”方案，当地政府是直接管理者，负保
护、管理职责；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负监督管理职责；
退役军人事务局负保护职责。

4 月 6 日，此案正式立案。4 月 7 日，中国人民解
放军郑州军事检察院、禹州市人民检察院联合向苌
庄镇人民政府、禹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禹州市退
役军人事务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三部门积极
依法履行职责，对该处革命旧址进行管理、保护。

收到检察建议后，禹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立
即与苌庄镇人民政府对接，聘请专业人员对旧址修
缮工作进行整体规划，规划红色纪念广场一个，重点
对建筑主体周围整体修缮保护，对旧址周边的树木
杂草进行清理、道路进行硬化、相邻群众房屋进行改
造提升。禹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人员多次对修
缮工作进行现场督导。

经过一个多月的修缮，“禹县玩花台第六区抗日人
民政府旧址”如蒙尘明珠重新焕发光彩，苌庄镇党委、各
村党支部，以及禹州市、许昌市部分单位纷纷组织党员
干部前来参观瞻仰。截至目前，“禹县玩花台第六区抗
日人民政府旧址”已接待党员、群众上千人次。

“以前，村里文物保护意识淡薄，平常任其自生
自灭。如今，看着这么多人来参观，大伙缅怀先烈、
拥军护军的热情高涨了，听党话、跟党走的决心也更
加坚定了。”玩北村党员侯长宣高兴地说。

“以前，不懂法犯了罪，多亏检察院从轻从宽处
理！我们也从中吸取了教训，今后一定守法经营！今
年呢，公司又投入资金在承包的地里种了水果、红薯
等，收成还不错……”11 月 4 日，接到检察官的回访电
话，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党某话语中满是感激。

党某今年 41 岁，家住禹州市浅井镇。2020 年 7 月
至 11 月，党某伙同他人在其公司租赁的禹州市浅井
镇扒村花果岗内，非法使用化学药品对石英石进行浸
泡，浸泡后废水未经任何处理排入露天渗坑。经鉴
定，露天渗坑内废水重金属锌含量为 556mg/L，超过
国家标准 111 倍；锰含量为 142mg/L，超过国家标准
28倍，属严重污染环境。

2020 年 12 月，禹州市公安局以犯罪嫌疑人党某
等 4 人涉嫌污染环境罪向禹州市人民检察院移送审
查起诉。由于此案系民营企业环境资源犯罪案件，
该检察院环境资源办案组负责案件办理。

经审查，办案组发现两个问题：案发地系党某

公司租赁的农村集体用地，该案系单位犯罪还是个
人犯罪？党某等人实施犯罪的原因不清，党某成立
生态农业公司、租赁农村集体土地，是否为了实施
犯罪？

针对上述问题，办案组第一时间与侦查人员沟
通、联系，引导公安机关重点调查取证：一是调取
该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流转合同。经查，该公司租赁农村土地共计 610
亩，经营范围包括农作物、水果、中药材、花卉种
植和销售，生态农业旅游观光，果园采摘服务等，
涉案地点占地 700 平方米左右。二是讯问犯罪嫌疑
人、企业股东。经查，党某系该公司实际负责人，
公司股东对党某非法生产石英石的行为均不知情。
也就是说，该案系个人犯罪。三是实地走访。经
查，该企业已投入百万元，种植了中药材等。因前
期投入较大，加上受疫情影响，经营出现困难，党
某遂产生非法生产石英石缓解经济压力的想法。党

某租地是为了实施犯罪的嫌疑被排除。
既然如此，怎样才能既守护了青山绿水，又让涉

案企业“活下来”“经营得好”？办案组遂联合环保部
门委托专业机构对党某等人非法倾倒酸性废水造成
的生态系统损害所需的防护、修护费用进行司法鉴
定，并引导该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及党某等人积极进行
生态修复。今年 1 月，党某委托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对环境损害进行了修复。

随后，经过综合评判社会危害性，该检察院认为，
党某等 4 人的行为已构成污染环境罪，考虑到党某系
民营企业负责人，一直守法经营，因疫情影响经营
困难，主观恶性不大，犯罪情节轻微，自愿认罪认
罚，且主动进行生态修复，可以作相对不起诉处理。

为确保办案效果，该检察院邀请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人民监督员、企业代表、律师、侦查人员
召开公开听证会，听证人员一致同意检察机关不起
诉处理意见。今年 2 月，该检察院依法对党某等 4 人
作出不起诉决定，并到涉案企业进行公开宣告。

“今年，公司把村里多年的荒地复耕了，种了水
果、红薯，让大家伙不出门就有活儿干、有钱挣。”
扒村村民桑松琴高兴地说。

“本院认为，何某怠于履行监护职责的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 36 条第 1 款第 2 项之规定，不具备监护资格……”10 月 21 日，就禹州市民政局
起诉变更小华抚养权一案，禹州市人民检察院向禹州市人民法院正式递交了支
持起诉书。

“小华虽然年仅 11 岁，却已经辗转 3 个家庭。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个命运多舛
的孩子，直到他再次有个家。”该检察院第五检察部主任孙丽娜告诉记者。

小华家住禹州农村，奶奶在其未出生时已远走他乡，爷爷、父亲于 2017 年相
继去世，母亲何某改嫁。由于何某新家庭不接纳小华，小华跟着一个本家奶奶生
活了数月。2018 年，何某与邻村丧女的华某夫妇签订送养收养协议，华某夫妇在
民政部门办理了收养登记手续。这一年，小华 8岁，华某夫妇已年过半百。

初到华家时，乖巧懂事的小华深得养父母喜爱。然而，随着他一天天长大，一
些言语传到他的耳朵：现在的父母不是他的亲生父母，他的亲生母亲不要他才把他
送人了……渐渐地，他变得多疑，再加上养父母的管教简单粗暴，让他更认为自己
是个没人爱的孩子。小华开始逃学、不服管教，甚至与养父母对骂、对打。在多种
管教措施均无效后，身体不好的养父母决定放弃这个“不听话”的孩子。

“初次见到小华，是今年 7 月 30 日，在其养父母所在村村委会。听村干部说，
小华之前在封闭学校上学，后来因为经常逃学被学校拒收，现在被安排在村小学
上学，平时就住在村委会。那天，不管我们怎么问，待在院子里不肯进屋的小华
一句话都不说。”孙丽娜回忆道。

小小年纪便失去亲人，无家可归，孩子的心理会不会出了问题？回到检察
院，孙丽娜立马与禹州市教体局联系，找心理咨询师对小华进行心理评估。次
日，孙丽娜与心理咨询师再次去村里见了小华。在心理咨询师的耐心疏导下，小
华终于打开心扉，表示不愿回养父母家。

既然小华不愿回养父母家，其养父母也不愿再抚养小华，那么，小华与养父
母之间的收养关系是否可以撤销呢？通过调阅相关卷宗材料、实地走访当事人，
禹州市人民检察院发现，民政部门在办理华某收养小华的收养登记中存在违法
情形，小华的生母并不符合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子女的送养条件。

9 月 8 日，在禹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汪伟宏的主持下，一场不公开听证会
专为此案而开。经过近 2 个小时的听、问，9 名听证员评议后一致同意检察机关
建议民政部门撤销华某夫妇与小华收养登记的处理意见。当天，该检察院便向
民政部门送达了检察建议书。

9 月 13 日，民政机关依法撤销了华某夫妇同小华的收养关系。因小华的生
父已死亡，其生母何某当然为小华的监护人。然而，再婚的何某又生育了一双儿
女，其丈夫坚决不同意抚养小华。

“如今，小华奶奶下落不明，其外祖父、外祖母年迈，经济条件不好，不具备抚
养、监护能力，小华所在村委会虽然愿意对其履行监护职责，但受人员、环境、资
金等因素限制，不具备监护能力和条件。我们评估后认为，目前民政部门最适合
对小华进行监护。”孙丽娜说。

经禹州市人民检察院建议，民政部门于 10 月 20 日向禹州市人民法院提出撤
销何某对小华的监护资格之诉。次日，该检察院支持起诉书递到法院。

“经我们与民政部门协调，目前，小华在禹州市一私立学校上学，吃住在校。
待判决后，我们会把孩子安置到儿童福利院。”孙丽娜说。

不忘检察初心 办好为民实事
——禹州市人民检察院在履职尽责中展现检察担当二三事

本报记者 李小娟 通讯员 李战胜 张克

让革命旧址不再“蒙尘”

让涉案企业“活下来”

为无家可归的孩子找个家

许昌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许昌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代检察长赵艺林代检察长赵艺林（（右二右二））在禹州市人民检察院调研在禹州市人民检察院调研，，禹州市人民检察院党组禹州市人民检察院党组
书记书记、、检察长汪伟宏检察长汪伟宏（（右一右一））陪同陪同。。

领导带头进企业，问需问计促发展。

军地联手，聚焦红色资源保护。

依法履职依法履职，，助力解决河道清理难题助力解决河道清理难题。。
重走英雄路重走英雄路，，不忘奋斗史不忘奋斗史。。

【编者按】

走进红色教育基地走进红色教育基地，，接受革命精神洗礼接受革命精神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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